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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下的网络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探究 
曹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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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民法典》颁布前，对于网络侵权责任的认定一直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在其出台后，对相关特别法

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以及对于正确界定相关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如何权衡在侵权责任中各方的利益有了一个明确

的标准。《民法典》对于网络侵权责任的细化，无疑不凸显了解决网络侵权对于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在《民法典》及

相关特别法中都有规定的“避风港规则”，其对于网络侵权责任的影响重大。避风港规则”是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

否存在主观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判断性要素。在对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相关网络用户的行

为自由之间进行判断取舍时，避风港规则的作用能够充分体现当出现网络侵权行为时的归责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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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颁行。《民法典》在我国大陆法

系中占有根本性地位，对《民法典》的解释不仅要体现

其作为统帅的一般法律地位，还要使民事法律体系相互

融合，避免相关规范的矛盾。避风港规则在经过我国《信

息网络传输权保护条例》的初步发展，并进一步在我国

《侵权法》和《电子商务法》发展后，编成《民法典》

中的相关内容。由于不同的时间段，对网络犯罪系统的

重要性、理解和执行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如何认定网

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问题值得研究。本文将通过对

《民法典》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

界定进行分析，分析网络侵权避风港责任中通知权与反

通知权的规定，论述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理解与使

适用的意义。 

二、何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目前，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在 70%以上，网络覆盖

率极高。然而，网络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同时也在默默的对人民的生活产

生危害。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受侵害者不再保持

沉默，而是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民

法典》关于网络侵权责任的相关条款中，多次提到了网

络服务提供者。因此正确定义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理解相

关网络责任条款的适用起着重要作用。网络服务提供者

是指在网络服务中为网络用户提供信息传播中界（包括

多种类型的在线服务）的人或相关平台。不同的网络服

务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身份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处理在

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侵权案件的方式也是不同

的。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当对相

关人的行为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是存在共识的。审查的 

"必要 "义务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不应过

于严格，因为审查过程涉及保护数据主体的权益和协调

合理的自由。 

三、网络侵权中通知权与反通知权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中对于网络侵权责任规定的内容，

对于现如今的社会来说是不完整的，而《民法典》的出

台正是填补了其中的空白，进而形成完善的侵权责任规

则体系。 

（一）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 

对于出现网络侵权行为时，相关责任人承担侵权责

任，即行为人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承担不利后果。所谓的

“法律另有规定”是指对除《民法典》外的，当出现特

别法律规定如《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网络交易平台的侵权责任问题时，适用相关的特别法。

因网络交易平台与网络媒介交易平台的性质有所不同，

也就导致了二者对于侵权所适用的的侵权责任规则不

同。因此，《民法典》对于法律另有规定的，不能适用该

条的规定。 

（二）网络侵权避风港规则关于通知权规定 

随着网络侵权行为的增加，受此侵害的主体愈来愈

多，法律关系复杂，原有规则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越来

越吃力。随着《民法典》的出台，其中包含了对网络侵

权更加详细而具体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应当对

为相关人提供网络服务，同时应当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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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预防和管理侵权行为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

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网络服务者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

而通知规则对于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具有重

要意义。 

学术界对于正确适用网络侵权行为中的通知规则存

在多数意见，部分认为，通知规则对于解决网络用户的

侵权责任问题有一定帮助，但是将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

商履行其义务的首要条件是不恰当的；另有部分认为，

在对通知规则适用范围的问题上，应当将范围缩小到网

络侵犯知识产权的范围内，若认为通知规则属于一般侵

权责任制度的规定，当出现特殊情形如侵犯名誉权等人

格权利方面的情况时，在不经法院等正规程序审判的情

况下，直接公布相关侵权行为，甚至直接要求相关网络

服务提供商采取相关的措施，可能会造成混乱，甚至是

侵犯相关人的权利自由。笔者的观点是，“通知规则”对

于适用侵权责任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可以适用于所

有的网络侵权责任行为的。原因是通知规则对于合理的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保持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适当

自由、维护相关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与

此同时，该规则的归责原则符合侵权责任法的要求。 

对于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规则”的要求，可以

从以下两方面理解：一方面，相关网络权利人可以向网

络服务提供商发出通知，要求其实施相关必要措施，避

免因使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网络服务侵害其合法权

益而导致其受到的损失增加。另一方面，权利人将通知

发送至网络服务提供者后，其应当向网络使用单位发出

通知，并转发该通知。然后，根据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

等，采取删除、断开连接等必要措施，进行及时处理。

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删除、屏蔽或

断开连接，而不将侵权通知转发给有关网络用户，《民法

典》对这种情况没有规定，在这种时候，应分情况处理：

当网络用户确实存在过错，则由网络用户单独承担责任；

若网络用户不存在过失，则相关权利人和网络服务提供

者要对网络用户承担侵权责任。通过法律的规定也可以

看出，对造成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相关

错误通知权利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三）网络侵权中避风港规则关于反通知权规定 

《民法典》侵权部分明确了网络侵权反通知的规则，

进一步完善了侵权责任制度，更好地保护了权利人和网

络用户的合法权益。在网络侵权责任方面，网络服务提

供者在法律责任中具有双重义务人的法律地位。 

对于反通知规则的适用，首要条件是是存在有效的

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在确定可能构成侵权的事实时

向网络用户发送通知，网络用户将根据通知的内容提供

不侵权的证据。但在实践中，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如何

正确界定通知是否真实，存在分歧。笔者认为，网络服

务提供者在收到反通知后，应进行必要的初步调查，以

达到 “一般可能性”的标准，即在收到网络用户提交的

侵权通知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排除明显违法的证据后，

应能使一般人相信不存在侵权的可能性。毕竟，由于网

络服务提供者不是具有法律知识的专业法律人员，对他

提出过高的要求是不合适的。其次，网络服务提供者采

取了合理的必要措施。不同的网络平台对合理的必要措

施有不同的要求，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第三，要

求是在合理时间内发出反通知。相关权利人认为网络使

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时，相关特别法律虽对网络使用者

及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发出通知的期限作出具体规

定，即十五日内，但随着《民法典》的出台以及相关司

法解释的应运而生，对于“合理期限”的日期限定改为

不做出具体的限定，这无疑对于平衡网络侵权中网络用

户与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反通

知期限可由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平台通过事先协议

或将通知转发给权利人时来确定，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冲

突做好准备。 

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相对来说其内容较好判

断。若网络用户是自然人，包括网络用户的真实姓名，

身份证复印件、联系方式、住址等；若网络用户是相关

法人，其真实身份信息包括法人名称、能够证明法人资

格的相关证件、法定代表人、法人机构所在地、联系方

式等。然而，网络用户应提供的非侵权初步证据的范围

在不同的法律中有所不同，但从总体来看，这些规定一

般是一致的。首先，它必须提供要求采取补救措施的网

络地址；其次，网络用户必须提供其所有权的证据，以

表明其没有侵犯权利人的权益；再次，网络用户必须解

释该对象的非侵权信息；最后，网络用户必须提供非侵

权的真实性承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反面信息内

容的可信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必

要审查义务。 

四、《民法典》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理解与适

用意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到《民法典》的

发展过程中，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规定日

益加重。这一趋势不仅与立法的先后存在必要的联系，

而且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在这其

中网络服务提供者起到了关键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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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网络侵权行为加大处罚的力度，对于保护

权利人正当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是《民法典》等法律的核心

目标，因此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条款的正确解释

和适用也是这一核心目标的核心标准。一方面，《民法典》

中规定相关权利人有权通过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

要措施的方式维护其权益免受侵害，并要求相关权利人

提供真实身份的初步证据和资料，从而保证权利行使的

合法性。另一方面，相关网络使用人也可以对通知人的

行为提出异议，如果能够证明相关权利人的行为损害了

网络使用人的利益，那么也应该追究权利人的责任。换

句话说，《民法典》保护的是权利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且

只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这对于网络侵权责任

具有重大意义。 

（二）有力打击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需要增加网

络服务提供者管理的义务 

打击网络侵权行为，既需要权利人通过法律途径和

有关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管，及时采取必要的维权措施，

又需要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提供的网络服务进行及

时的监管和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是打击网络侵权的核

心，他们加强自律义务不仅是打击网络侵权的需要，也

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因此，当网络服务提供商增强了自

己职责范围内的的管理义务时，这对于打击网络侵权行

为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 

（三）提高对于网络侵权行为的标准及要求，对于

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相关立法越来越注重打击网络侵权行为，但这

并不意味着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不再受到重视。经济法学

的要求，包括《民法典》和其他法律在内的资源有效配

置，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提高社会福利的总体水平。因

此，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必然会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

也是民法在规范网络侵权行为时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五、结语 

《民法典》的出台使得打击网络侵权的力度比原来

的法律更大，在此前的特别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

使得网络侵权责任体系更加完备。对于网络侵权中的“通

知-反通知”规则，可以看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处于核心地

位，扮演着双重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其行为将对网络侵

权责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依法尽

到必要的审查义务以及自律义务，为当事人化解矛盾，

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在出现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

情况时，积极承担责任，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社会进步。 

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信息和资源的整合者，存在于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网络信息时代发展，越来

越多的网络侵权行为影响着网络主体的利益，也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当网络技术已经发展到我们

对相关问题不得不去解决的时候，说明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各种形式的侵权行为的出现，对于法律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对于不可避免的法律的滞后性，我们应当想办

法积极解决，提出对策，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虽然无法

进行穷尽式列举，但我们仍旧应当积极研究相关立法，

尽可能大的将可能出现的情况包含在内，最大限度地保

护权利不受到侵害。虽然相关法律对侵权行为的认定处

罚，规定的较为细致，但对于网络侵权的具体规定尚少，

因此《民法典》加强在网络侵权行为中各方当事人的责

任追究，对于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与权利，对于整个

法律体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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